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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路小金庄通源小区，一室一厅45平方
米，豪华装修，家具家电全新，未入住，售价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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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上，“取消公摊
面积”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洪洋说，商品
房销售中附加公摊面积是普遍
现象，最可怕的是公摊面积缺乏
法律依据和制度约束。

他建议国家取消公摊面积，
可以将实际的公摊面积成本核
算到实用面积之中，让老百姓明
白付费，放心购房。

实际上，“取消公摊面积”这
一提法已经成为近年来两会关
注热点之一。公摊面积为何会备
受争议，有没有合理性？该不该
取消？

什么是公摊面积

房屋公摊面积，是指分摊的
公用建筑面积的简称，它与套内
建筑面积之和构成了一套商品
房的建筑面积。

1995年，建设部颁布《商品
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
积分摊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分摊规则》）。其中指出，商品房
买卖所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
中，应注明该商品房的套内建筑
面积（实得建筑面积）及应合理
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

公摊面积主要包括：大堂、
公共门厅、走廊、过道、电(楼)梯
前厅、楼梯间、电梯井、电梯机
房、垃圾道、管道井、水泵房、消
防通道等，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
共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等。

尽管《分摊规则》明确公摊
面积的组成、计算原则和分摊系
数等，然而还是有人提出质疑，
即对于公摊面积的处理，我国尚
无明确法律法规出台，因公摊面
积的不明确，使其成为房地产交
易过程中争论的焦点。

杭州拱墅区的王先生向我们
展示了他的商品房购房合同，上
面写了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套内
面积和公摊面积。同时注明：该商
品房共用部位见附件二。然而翻
到附件二页，“纳入该商品房分摊
的共用部位的名称、面积和所在
位置”后写着“无”，并没有明确说
明公摊面积具体是哪些。

公摊面积背后利益空间巨
大，易滋生诸多弊病——公摊被
挪作商用，本应属于业主的收益
不知去向；公摊面积对应的装修
费、物业费等易被重复征收。

拱墅区李女士说：“我们
100平米的房子套内才80平米，

多余的 20 平米的钱付在哪儿
了？而且房子还是精装修，按 3
万元一平米算，公摊部分的单价
能和室内精装修的房价比吗？感
觉这钱花得不明不白。”

随着房价攀升，公摊系数也
水涨船高，徘徊于 30%已是常
态。据媒体报道，山东高密一个
名为“贵宾首府”的楼盘，公摊系
数竟高达52%，该小区也因此被
称为“史上最强公摊”小区。

公摊面积制度合理吗

中国香港被认为是“公摊”
的发源地，中国内地的期房预
售、卖公摊面积等模式，都是上
世纪 90年代借鉴自香港。但实

际上，香港已于 9年前正式废除
了公摊模式，在彻底取消前，也
经过了多年的各方争论。

“在商品房销售中附加公摊
面积是全国普遍现象。最可怕的
是公摊面积缺乏法律依据和制
度约束。”在履职过程中，全国政
协委员洪洋发现公摊哪些面积、
公摊多少面积都是一团迷雾，只
能由开发商“信口开河”，业主毫
无申辩权利，“而百姓却为它承
担了高额费用”。

此外，公摊面积还衍生出一
系列不合理收费，如物业费、取
暖费都是按公摊后的面积收费，
在住宅寿命期，几十年的积累又
是一笔巨额的冤枉支出。公摊面
积既然摊给了业主，那公摊面积
所产生的收益（广告、车位、会
所、超市等收益）也应当摊给业
主。可事实并非如此，公摊面积
所产生的收益不知去了哪里。

因此，洪洋强烈建议国家取
消公摊面积，可以将实际的公摊

面积成本核算到实用面积之中，
让老百姓明白付费，放心购房，
同时也化解业主与开发商诸多
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重庆已取消公摊

国内有没有取消公摊面积
的先例？还真有，它就是重庆市。

重庆取消公摊面积已有 20
年，早在2002年，重庆市就通过了

《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
例》，以地方规定的形式要求商品
房现售和预售，都必须以套内建
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这使重庆
成为了中国率先取消公摊面积，
直接以套内面积售房的城市。

为了让这一规定得到更好的

推行实施，重庆市还出台规定，对
不按套内面积进行计价销售的开
发商，将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将予以重罚。目前重
庆市民和开发商已经非常习惯于
以套内面积进行计价销售的模
式，执行得比较到位。

去年在重庆渝北区照母山
购房的尹先生说：“相较于重庆
周边的成都等城市，重庆的房价
总体要低一些，而重庆的房子只
算套内面积，一般会小于同类型
算上公摊面积的房子，这意味着
购房者买房付出的钱，就要更少
一些，这直接减少了购房者购房
所需要的成本，让购房者得到了
更多的实惠。”

重庆市为什么能取消公摊面
积？这要从重庆市的地形说起。

重庆是山城，在重庆市渝中
区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龙渝光
看来，这也是让重庆取消公摊面
积，直接以套内面积售房的一大
原因。“山城的地形地貌让重庆

的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尤其是成
为直辖市之后，大量的人口流入
重庆，更显住房和土地资源的紧
缺，所以重庆的开发建设需要让
每一寸土地尽其所用。若以公摊
面积进行计价销售，有的开发商
就会做大公摊面积来达到提升
价格的目的，这侵害了购房者的
利益，更浪费了土地资源。”

龙渝光认为，重庆直接以套
内面积进行计价售房，对于重庆
的发展非常有利：“虽然有部分
开发商会将公摊面积的成本折
算进套内面积的销售价中，但对
比上海、杭州、成都等一二线城
市，重庆的房价相对较低。”

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是否需
要取消公摊面积，龙渝光认为要
因城施策，考虑到不同城市住宅
产权（重庆部分住宅产权不同于
杭州、成都等全国大部分城市，
这里只有50年）、土地性质以及
房屋定价标准等多个因素，进行
综合研判之后，再做出判断，不
可贸然推行。

取消公摊面积
商品房单价会提高吗

能不能取消公摊面积？一家
房企市场人士表示，取消公摊的
好处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大。首先，商品房一般是控总价
的，计费面积小了，单价会相应
提高。

有人说按建筑面积，会存在
猫腻，按套内面积计算房价，信
息会更透明等等，不过在杭州并
不存在这种情况。杭州商品住宅
的备案价，对建筑面积和套内面
积都是公示的，预售证出来后购
房者就可以在网上查询到了，购
房合同上也会明确写明。

第二，如果真的要严格按照
套内面积计算房价，那赠送面积
这个概念其实也不应存在。但事
实上，如果取消赠送面积，购房
者会很难接受。“很多项目算上
设备平台、阳台半赠送、飘窗全
赠送，实际可使用面积的得房率
都有可能在100%。”

不过也有人担心，如果公摊
部分不能卖钱了，开发商就会减
少公摊。

上述房企市场人士表示否
认，“由于市场化的竞争，为了产
品竞争力，房企对于公摊一直都
是尽量压缩的”，但他也说明，“如
果杭州的限价不变，同时改成了

套内面积计算，房企可能会倾向
于不做赠送面积，公区装修也会
尽量简单，毕竟这些都是成本”。

另一位房企研究人员认为，
很多购房者希望得房率越高越
好，公摊越少越好。但实际上，太
小的公摊意味着小区品质下调，
比如楼道、会所、大堂等公共面
积缩水。

公摊面积
是否存在合理性

2018 年，《新华每日电讯》
就曾经发表《“公摊面积伤民”矛
盾亟待求解》。文章指出，公摊面
积缺少标准、管理混乱，不仅会
让消费者在购房时需支付更多
房款，更使其在购房后需支出物
业费、取暖费等更多成本。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
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则
认为，虽然公摊面积被广为诟
病 ，但 其 存 在 具 有 一 定 合 理
性。即便按照套内面积计算，
也会“羊毛出在羊身上”。在盘
和林看来，公摊面积问题的关
键，是规范企业行为和完善相
关制度。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
房地产研究院副教授张燕江认
为，在预售制下，建筑面积与实
际使用面积之间存在感观的差
异，容易误导消费者。其次，公摊
面积不像室内面积那么容易量
出来，暗含较大的灰色空间。此
外，公摊面积的衍生费用计算，
也存在不合理现象。

但张燕江也指出，公摊面积
是小区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适
度的公摊能够增加小区居住舒
适度，而且在市场竞争环境中，
开发商并不会为了赚钱而故意
增加公摊面积，这样的房子因使
用效率低不好卖。

“有些公摊是合理且必要
的，比如楼栋增加了一部电梯，
势必会增加公摊。通过这次讨
论，民众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
推动公摊面积更加公开、透明。”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觉得，虽然取消公摊
面积可以降低业主的经济支出，
但一旦取消，公摊面积产生的费
用支出谁来承担，这才是问题的
关键。

据上观新闻

一些楼盘公摊面积超过30%，甚至高达52%

房屋公摊面积是否能够取消


